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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日 利 亚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３．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８．４％。其中，中国对尼日利亚出口３８．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１％；自尼日利亚进口５．４

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３．４％。中国顺差３２．６亿美元。中国向尼日利亚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摩

托车、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橡胶轮胎、化工产品、纺织品、鞋类、服装以及水泥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５０．７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７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尼日利亚的非金融

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６５４２万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对中国投资

项目１４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２１１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９０年关税和消费税管理法案》是尼日利亚关于关税制度和程序的基本法律。

２００７年６月６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执行委员会批准通过《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财政政策法

规和关税修订案》，适用２００７财政年度。该法规的具体内容如下：

Ａ．关税修订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修订了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涉及９０个１０位税则号项下的

产品。尼政府还降低了二手汽车（即“ＴＯＫＵＮＢＯ”）的进口关税，排气量为２．５Ｌ，车龄

不超过８年的二手汽车进口关税由过去的４０％或３０％降为２０％。大米的进口关税及

附加税由１１０％降为１００％。

Ｂ．财政政策

ａ．自行车和摩托车零部件免征增值税

根据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税务局第１９９７／９９号通知，为促进公共交通发展，保证车辆

维护用零配件的充足供应，自行车和摩托车零件免征增值税。鉴于部分零件禁止进口，

以半散件形式进口的自行车零件按５％计征进口关税。

ｂ．鼓励水泥制造商的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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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造水泥及相关产品的厂房、机械和设备（包括钢结构）均执行进口零关税并

免征增值税；而其零部件，不分ＨＳ编码类别，均按５％计征进口关税。

ｃ．工业类厂房和机械

海关税则第８４、８５和９０章项下的工业类厂房机械在２００７财政年度继续享受进口

零关税并免缴增值税。

ｄ．特许天然气行业零税率

利用尼日利亚天然气从事开采、加工或发电的公司，其进口原料、机械、设备、配件

和零部件等在２００７财政年度享受进口零关税并免缴增值税。

ｅ．对经长效杀虫剂处理的特种网实施进口零关税

由世界卫生组织农药评估项目鉴定的、经长效杀虫剂处理的特种网（ＨＳ编码为５６０８．

１９００．１２）继续享受进口零关税。ＨＳ编码为５６０８．１９００．１１、６３０４．９１００．９２、６３０４．９１００．

９３、６３０４．９２００．９４、６３０４．９２００．９５、６３０４．９３００．９６、６３０４．９３００．９７、６３０４．９９００．９８和

６３０４．９９００．９９的蚊帐等继续执行２０％和３０％的进口关税税率，经普通杀虫剂处理的特

种网仍执行１０％的关税税率。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２００６年ＷＴＯ对各成员关税水平的统计，尼日利亚２００６年的简单平均关税为

１２％。其中，农产品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５．６％，非农产品为１１．４％。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开始实施统一关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

为履行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与其他成员国采取一致的关税。根据新适用的统一进口

关税税率，生活必需品如书、报纸和药品等为零税率，原材料和投资性货物的税率为

１０％，制成品税率一般为２０％。同时，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将工业机械及设备的

进口关税由２．５％降为零，工业机械零关税暂试行一年，此后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适

用零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９９５年尼日利亚关税和消费税第４号法令》规定了进口和消费税，以及有关进口

禁令的内容，是尼日利亚关于进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

尼日利亚从１９８６年起取消了一般进口许可制度，只对少数限制性产品实施进口许

可证管理。根据《尼日利亚进口许可证程序协定》，麻醉药、精神药物和一些对健康、安

全有害药物的进口须申领进口许可证。石油产品的进口由尼石油资源部向国家石油公

司颁发独家进口许可证，未加工烟草的进口由海关签发进口许可证。

禁止进口商品须由关税审核委员会推荐国家首脑特批。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尼日利亚有关投资管理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９８年修订的《１９９５年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

员会第１６号法令》。此外，尼日利亚涉及投资的法律还有《１９９５年外汇（控制与杂项规

定）第１７号法令》和《１９９９年投资证券法令第４５号》。

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大幅调整机构，商业部和工业部合并为工商业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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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主要贸易管理部门，负责对外贸易、国内和地区贸易管理，制定相关贸易政策，以及管

理商标、专利和反倾销等事务。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为尼日利亚投资管理部门，负

责制定尼日利亚吸引外资的法律法规，协助外国公司与政府各部门联系及办理有关的

注册手续。

１．投资经营的税收政策

自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起，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财政部开始执行新的１０％增值税税率。

根据西共体条约，尼政府计划于２００９年１月将增值税税率再次调整至１５％。

根据尼日利亚《国家信息技术发展法》，收益超过１亿奈拉（约合８４万美元）的电信

公司（包括移动通讯运营商）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须支付１％的毛利润作为信息

技术发展税。该项法律规定，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税务局将对该项税收进行评估；有关通

讯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在收到联邦税务局有关税收评估通知后６０天内支付信息技术发展

税，否则将被处以１００万奈拉（约合８４００美元）的罚金，企业负责人也将因此被起诉。

２．限制和禁止投资领域

《１９９５年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第１６号法令》取消了在尼注册公司中外国公司

持股比例的限制。但是，任何国家的组织或个人不得投资某些特定的领域，如武器和弹

药的生产、麻醉药品以及精神调理物质的生产和经销、军服或准军服的生产、海岸和内

陆船运。

３．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为鼓励国内外的资本在尼日利亚投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

策。主要包括：

（１）公司所得税

根据尼日利亚修改后的《公司所得税法》，除石油领域外，所有其他领域的公司所得

税税率为３０％。

（２）授予部分产业／产品先锋地位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对某些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或产品授予先锋地

位，并给予投资先锋产业的企业免税待遇，以使投资企业在投产后几年内获得合理利润

并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先锋产业的企业可享受５年免税期，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可享受

７年免税期。要获得先锋地位，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的资本投入不得低于５００万奈

拉（约合４．２万美元），本土企业不得低于１５万奈拉（约合１２６０美元）。申请获得先锋地

位的企业须在开始商业生产后一年内提出申请。

目前，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共批准了６９个产业／产品享受先锋地位。主要的产业／产

品包括：农作物和水果栽培、加工及储藏产业中的罐装食品、水果、茶等；地下开采铅、

锌、铁矿；钢铁生产中的钢铁产品；制药业中的药品及维生素；医疗设备制造；纺纱及人

造纤维生产；电器、电力设备及其部件的生产；旅游业中的度假胜地、旅馆、运动休闲设

施的开发；房地产开发中的居民或商业房地产的租赁及任何形式房地产的出售等。

（３）从事研发的企业可享受税收优惠

９３１尼 日 利 亚



为鼓励在尼企业从事研发，提高企业的加工水平并改善产品质量，尼日利亚联邦政

府对从事研发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待遇。如果研发在尼境内进行，并与该企业的业务

密切相关，则研发费用的１２０％免于征税。如使用尼本地的原材料从事研发，则研发费

用的１４０％免于征税。如果企业从事长期研究，投入的费用将视为资本支出，免于征税。

（４）资本补贴

在尼经营的制造业企业，每年获得的资本补贴不得超过其预计利润的７５％；其他企

业不得超过６６％。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不受此规定限制。如果出租的资产用于农业相关

领域，该企业可获得１００％的资本补贴。如果出租的资产是农业机械或设备，企业的上

述投资还可以获得１０％的额外补贴。

（５）公司内部培训

内部建立培训设施的企业可享受２％的税收减免，期限为５年。

（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公司投资修建通常由政府负责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供水和供电，公司上述

投资的２０％免于征税。

（７）投资经济落后地区

投资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可享受７年免税的优惠政策及资本折旧补贴。

（８）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可以获得税收减免。企业尽量减少其工厂、设备和机械的自动

化，整个生产过程实行自动化的环节不能超过一个，以增加雇用工人的数量、提高尼当

地的就业率。雇用１０００人及１０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可享受１５％的税收优惠；雇用２００人

及２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可享受７％的税收优惠；雇用１００人及１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可享受

６％的税收优惠等等。

（９）本地增加值

从事本地生产（不仅仅是进口零部件装配）的企业，可以享受１０％的税收优惠，期限

为５年。

（１０）再投资补贴

制造业企业如果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包括扩大生产能力、生产设备的现代化以

及相关产品的多样化经营，可以获得再投资补贴。

（１１）本地原材料的使用

达到本地原材料使用最低水平的企业可享受２０％的税收优惠，期限为５年。对于

农业相关行业及石化行业，本地原材料使用最低水平为７０％；对于工程行业及化工行

业，本地原材料使用最低水平为６０％。

此外，投资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批准成立的自由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还可以享受

特殊的优惠政策。

（１２）《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矿产及开采法案》

为鼓励固体矿产业的投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将２００７年定为固体矿产开发年，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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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３月通过了《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矿产及开采法案》。该法案对各相关执行机构及其

职责、采矿投资的鼓励政策、矿产勘探及开采活动、矿产买卖、采矿投资者与当地社区关

系、违反本法案行为的处罚措施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条款有：在保护投

资者权益方面，赋予采矿地籍办公室独立颁发采矿许可证的权利，不受任何外界干涉，

取消了许可证部级审批程序；设立固体矿产发展基金，由政府从财政收入中留出一定的

资金用于支持固体矿产业的发展；要求投资者在开发时与矿产所在地的社区签订社区

发展协议，以保证当地社区群众的利益，协议内容涉及社区的道路、学校、卫生及饮水

等，此举旨在避免出现类似尼日尔三角洲产油区激烈的社区矛盾。尼日利亚联邦政府

希望通过此法案恢复国内外投资者对固体矿产领域投资的信心，促进尼日利亚固体矿

产业的发展。

４．其他与投资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移民局开始发行新的西非经济共同体智能护

照取代目前的国际护照。现行的国际护照将与新护照并行一年，之后将不再有效。新

的智能护照采用电子芯片技术，申请费用为８７５０奈拉（约合７３．５美元）。

外国银行欲获得在尼经营许可，必须满足尼央行的要求，包括最低资本金不低于

２５０亿奈拉（约合２．１亿美元）。此外，对于央行认为是“尼国家优胜者”的任何本地银

行，外国金融机构都不能收购。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对部分农产品、金属矿物、烟草、纺织品、机械，以及运输设备仍然

维持关税高峰。其中，谷类制品、纺织品和烟草的关税均高达５０％。中国向尼日利亚出

口的纺织品、服装、烟草等优势产品均属尼日利亚关税高峰涉及的产品。尼日利亚通过

关税高峰保护其缺乏竞争力的相关产业，阻碍了相关产业的合理竞争，影响了正常贸易

的发展。

（二）进口限制

１．进口禁令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底，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已单方面宣布对５９种产品实施进口禁令。

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继续对肥皂和清洁剂实施进口禁令，并将成品肥皂（ＨＳ编码

３４０１＆３４０２）的进口禁令扩展到肥皂条和肥皂片。并且，从２００９年起，尼日利亚将不再

允许生产或进口针头不可缩回的注射器。尼政府的禁令清单涵盖了中国对尼出口量较

大的部分商品，如纺织品、鞋类、箱包等。

尼日利亚工商业部明确表示，尼日利亚政府拒绝接受当前多哈回合谈判中的 ＷＴＯ

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协定，强调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协定将会妨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共

同对外关税的实施。

２．进口许可

尼日利亚对包括石油产品和发电机组在内的部分产品的进口实施特别许可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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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进口许可证申请须在货物到港前三个月提出。许可数量由尼政府根据进口国

家、进口商品及进口商做个案处理。尼上述做法对中国商品对尼出口带来了不确定性。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尼日利亚海关对进口货物清关时限做出新规定，任何货物到港后

２８天之内不办理清关，将被政府处罚或没收。但按照《尼日利亚海关货物管理法》的规

定，进口货物清关时限为到港后９０天。尼日利亚海关的新规定与《尼日利亚海关货物管

理法》的规定不符，中方希望尼联邦政府能统一进口货物清关时限。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目前，尼日利亚实行装运前检验和货到目的港查验的制度。所有货物（除个人用

品）都要在出口国进行装运前检验并出具清洁检验报告。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聘用一些

公司对运往尼日利亚的货物实行装运前检验，鉴定货物的品质、数量和价格。这些公司

各自负责不同的地区，在完成装运前检验后、支付进口货款之前，出具清洁的检验结果

报告单；如果检验发现货物存在差异和缺陷，不论是质量、数量，还是价格问题，将出具

检验报告阻止货物进入尼日利亚。

除了装运前检验，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开始对出口到该国的电气

产品、某些汽车类产品、玩具等特定的管制商品实行强制性合格评定程序（以下简称

“ＳＯＮＣＡＰ”）。管制产品必须在装船前符合尼日利亚工业标准的规定或其他经批准的

国际标准，否则将无法通过尼日利亚海关。受管制产品分为六组，包括玩具，电气电子

产品，汽车，化学品，建筑材料和煤气用具，食品及其相关产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可根

据需要调整产品清单。

强制性合格评定程序主要包括：

１．产品认证，适用于初次向尼日利亚出口某一特定类别的受管制产品。通过产品

认证的出口商将获得产品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２．ＳＯＮＣＡＰ强制认证，适用于某一批装船前货物。ＳＯＮＣＡＰ证书是受管制产品在

尼日利亚海关办理通关手续的法定文书，缺少ＳＯＮＣＡＰ证书将造成受管制产品通关迟

延或者被禁止清关入境。

除办理产品认证和ＳＯＮＣＡＰ强制认证手续外，受管制产品必须同时符合其他现行

的进口程序规定，比如装船前检验。产品认证费用根据产品证书有效期，每月计收１８美

元，且总费用不得少于２１６美元。如果产品证书包括多个管制产品类别，且这些产品类

别包括在同一检验报告中，则每一个产品类别加收每月２美元的费用。每一份ＳＯＮ

ＣＡＰ证书收费１８０美元，证书内容变更收费５０美元，制作证书副本每一份５０美元。如

果要对ＳＯＮＣＡＰ证书增加产品或产品类别，需要进行新的ＳＯＮＣＡＰ认证，从而获取新

的ＳＯＮＣＡＰ证书。

中方认为，尼日利亚强制性认证产品范围过广，对受管制产品的清单拟定与调整缺

乏透明度，且认证收费过高。中方希望尼日利亚对中国目前行之有效的认证制度给予

认可，简化进口程序，降低进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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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口限制措施

尼日利亚禁止出口以下产品：玉米、原木及木板（柚木）、动物生皮、废金属、未加工

的乳胶与橡胶凝块、文物与古董、珍稀野生动物及制品。中方对该禁令的合理性表示质

疑，并对其与ＷＴＯ规则的一致性表示关注。

四、投资壁垒

尼日利亚在外资投资的准入、经营、退出等方面没有显著的政策障碍。尼允许外资

投资企业汇出全部利润。除武器、军火、麻醉剂以及军队、警察、海关人员的服装生产行

业外，其他领域外资均可进入并拥有１００％的股权，但是如果在油气领域进行合资经营，

则需由尼方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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